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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龙材料科技无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在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的情况下回购股份和赔偿投资者损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鉴于睿龙材料科技无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本公司承诺：

1、公司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情形，公司招股说明书等证券发行文件不存

在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上市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公司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若有权部门认定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对公司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公司将依法回

购本次发行的全部新股。回购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确定，且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与按照股票发行日至回购日银行同期存款

利率计算的利息之和。

3、如经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若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公司将依法赔

偿投资者损失。公司将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

定后，本着简化程序、积极协商、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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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和解、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积极赔偿投资者由此遭受的直接经

济损失。

4、若违反本承诺，不及时进行回购或赔偿投资者损失的，公司将在符合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条件的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

股东和社会投资者道歉；股东及社会公众投资者有权通过法律途径要求公司履行

承诺；同时因不履行承诺造成股东及社会公众投资者损失的，公司将依法进行赔

偿。

二、审议情况

《关于公司在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况下回

购股份和赔偿投资者损失的议案》于 2026年 4月 15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睿龙材料科技无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睿龙材料科技无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睿龙材料科技无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17日


